
雲林縣斗六市優秀運動選手及教練獎勵辦法 

第三條、第四條、第八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三 獎勵標準：凡參加國際性、全國性、

全縣性運動競賽；參加項目成績破

大會紀錄或經大會錄取前三名之各

單項團體及個人，分別發予獎勵

金。但參加比賽之單項團隊或個人

不足五隊（人），則不予獎勵。 

獎勵標準：凡參加國際性、全國性、

全縣性運動競賽；參加項目成績破

大會紀錄或經大會錄取前 3名之各

單項團體及個人，分別發予獎勵

金。但參加比賽之單項團隊或個人

不足 5隊（人），則不予獎勵。 

阿拉伯數字修正為中文數

字。 

四 獎勵金額： 

（一）國際性及全國性運動競賽：

本市之各類機關（構）、學校、團體

代表中華民國或雲林縣參加國際

性、全國性運動會，並以中華民國

或雲林縣政府為報名單位，或本市

之學校自行報名參賽者，選手獎金

額度加倍發給；如由團體自行報名

參賽者，獎金額度減半發給。 

1.單項團體成績： 

十人以下團體：第一名：新臺幣一

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八

千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六

千元整。 

十人含以上團體：第一名：新臺幣

二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一萬六千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一萬二千元整。 

2.單項個人成績：第一名：新臺幣

五千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三千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二千元整。 

3.參加項目成績破大會紀錄，另酌

予發給選手及教練各一萬元獎勵

金。 

獎勵金額： 

（一）國際性及全國性運動競賽：

本市之各類機關（構）、學校、團體

代表中華民國或雲林縣參加國際

性、全國性運動會，並以中華民國

或雲林縣政府為報名單位，或本市

之學校自行報名參賽者，獎金額度

加倍發給；如由團體自行報名參賽

者，獎金額度減半發給。 

1.單項團體成績： 

十人以下團體：第一名：新臺幣

10,000 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8,000 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6,000 元整。 

十人含以上團體：第一名：新臺幣

20,000 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16,000 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12,000 元整。 

2.單項個人成績：第一名：新臺幣

5,000 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3,000 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2,000 元整。 

3.參加項目成績破大會紀錄，另酌

予發給選手及教練各 10,000 元獎

勵金。 

一、修正第四條獎勵金額，

現行條文第一項及第二

項破大會紀錄獎勵金，

按體系解釋皆在加倍發

給之範圍內，反而形成

教練破紀錄獎勵金過高

失衡之狀況，在不違反

鼓勵本市選手及教練提

高體育運動技能水準之

目的下，酌修文字，仍

給予教練破紀錄獎勵金

而不加倍發給。 

二、阿拉伯數字修正為中文
數字。 



（二）全縣性運動競賽：代表本市

參加全縣性運動會，須以本所為報

名單位，選手獎金額度加倍發給；

其餘則不發給獎金。 

1.單項團體成績： 

十人以下團體：第一名：新臺幣五

千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四

千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三

千元整。 

十人含以上團體：第一名：新臺幣

一萬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八千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六千元整。 

2.單項個人成績：第一名：新臺幣

二千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一千五百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一千元整。 

3.參加項目成績破大會紀錄，另酌

予發給選手及教練各五千元獎勵

金。 

（三）全市性運動競賽：參加項目

成績破大會紀錄，酌予發給選手及

教練各二千元獎勵金。 

（二）全縣性運動競賽：代表本市

參加全縣性運動會，須以本所為報

名單位，獎金額度加倍發給；其餘

則不發給獎金。 

1.單項團體成績： 

十人以下團體：第一名：新臺幣

5,000 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4,000 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3,000 元整。 

十人含以上團體：第一名：新臺幣

10,000 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8,000 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6,000 元整。 

2.單項個人成績：第一名：新臺幣

2,000 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1,500 元整。 

第三名：新臺幣

1,000 元整。 

3.參加項目成績破大會紀錄，另酌

予發給選手及教練各 5,000 元獎勵

金。 

（三）全市性運動競賽：參加項目

成績破大會紀錄，酌予發給選手及

教練各 2,000 元獎勵金。 

八 全國性之比賽係指例行性舉辦且經

過教育部核定之全國性比賽，或本

所核定可申請賽事詳如附件一；國

際性比賽則由本所認定比賽性質。 

全國性之比賽係指例行性舉辦且經

過教育部核定之全國性比賽，或本

所核定可申請賽事詳如附件 1；國

際性比賽則由本所認定比賽性質。 

阿拉伯數字修正為中文數

字。 



雲林縣斗六市優秀運動選手及教練獎勵辦法 附件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國武術

太極拳

總統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

世界盃國際太極拳錦標賽

青年盃全國中等學校太極拳錦標賽

全國國武術聯賽

全國中正盃國武術錦標賽

軟式網球

全國青年盃軟式網球錦標賽

全國自由盃軟式網球分齡賽

中正盃全國軟式網球錦標賽

中華盃全國軟式網球錦標賽

田徑

港都盃全國中等學校田徑賽

春季全國田徑公開賽

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

新北市全國青年盃田徑錦標賽

全國風城盃競走

籃球

教育部體育署國民小學籃球聯賽

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夏季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全國小學籃球錦標賽

棒球

華南金控盃全國少棒錦標賽

TOTO盃全國少棒錦標賽

謝國城盃全國少棒錦標賽

游泳 總統盃分齡游泳賽

溜冰
總統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中正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羽球 全國國小盃羽球錦標賽

排球 全國中華盃排球賽

桌球 自由盃桌球錦標賽

柔道 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跆拳道

木球 全國明輝盃木球錦標賽

槌球

慢速壘球 總統盃全國慢速壘球賽

射擊 全國青年盃射擊錦標賽

滾球

自由車

高爾夫

拔河
全國各級學校拔河比賽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各級學校拔河比賽

舉重

角力 全國總統盃角力錦標賽

健力 全國青年盃健力錦標賽

摔角 全國中正盃摔角錦標賽

拳擊

曲棍球 全國協會盃曲棍球錦標賽

巧固球 全國中正盃巧固球錦標賽

附件一：雲林縣斗六市優秀運動選手及教練獎勵全國性比賽可申請賽事表

*可申請賽事之申請條件及資料仍須符合本市頒訂「雲林縣斗六市優秀運動選手及教練獎勵辦法」。

全民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

國小棒球【軟式組】競賽

國小棒球【硬式組】競賽

國中棒球【軟式組】競賽

國中棒球【硬式組】競賽

全國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舉重錦標賽

全國中等以上學校拳擊錦標賽

雲林縣中小學運動會

雲林縣運動會

 

體育賽事 學校或各單位自行報名參賽 雲林縣政府或本所為報名單位 備註

國武術

太極拳

總統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

世界盃國際太極拳錦標賽

青年盃全國中等學校太極拳錦標賽

全國國武術聯賽

全國中正盃國武術錦標賽

軟式網球

全國青年盃軟式網球錦標賽

全國自由盃軟式網球分齡賽

中正盃全國軟式網球錦標賽

中華盃全國軟式網球錦標賽

田徑

港都盃全國中等學校田徑賽

春季全國田徑公開賽

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

新北市全國青年盃田徑錦標賽

全國風城盃競走

籃球

教育部體育署國民小學籃球聯賽

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夏季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全國小學籃球錦標賽

棒球

華南金控盃全國少棒錦標賽

TOTO盃全國少棒錦標賽

謝國城盃全國少棒錦標賽

游泳 總統盃分齡游泳賽

溜冰
總統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中正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羽球 全國國小盃羽球錦標賽

排球 全國中華盃排球賽

桌球 自由盃桌球錦標賽

柔道 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跆拳道

木球 全國岳王盃木球錦標賽

槌球

慢速壘球 總統盃全國慢速壘球賽

射擊 全國青年盃射擊錦標賽

滾球

自由車

高爾夫

拔河
全國各級學校拔河比賽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各級學校拔河比賽

舉重

角力 全國總統盃角力錦標賽

健力 全國青年盃健力錦標賽

摔角 全國中正盃摔角錦標賽

拳擊

曲棍球 全國協會盃曲棍球錦標賽

巧固球 全國中正盃巧固球錦標賽

附件1：雲林縣斗六市優秀運動選手及教練獎勵全國性比賽可申請賽事表

*可申請賽事之申請條件及資料仍須符合本市頒訂「雲林縣斗六市優秀運動選手及教練獎勵辦法」。

全民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

國小棒球【軟式組】競賽

國小棒球【硬式組】競賽

國中棒球【軟式組】競賽

國中棒球【硬式組】競賽

全國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舉重錦標賽

全國中等以上學校拳擊錦標賽

雲林縣中小學運動會

雲林縣運動會

 

一、 現行條文附件可申請賽事表格，報

名單位無區分實益，予以刪除。 

二、 為紀念已故木球發明人-翁明輝先

生，創立木球運動，自一一一年起

將岳王盃更名為明輝盃，附件表格

核定之賽事名稱一同修正。 

三、 阿拉伯數字修正為中文數字。 

 


